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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如皋洲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如皋洲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XXX、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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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脂（粗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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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羊毛脂（粗脂）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羊毛洗涤加工过程中提取的羊毛脂（粗脂）的生产与检验。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155356334][bookmark: _Toc194395633][bookmark: _Toc200440684]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500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灰分的测定
GB/T 5534  动植物油脂 皂化值的测定
GB/T 12766  动物油脂 熔点测定
GB/T 15688  动植物油脂 不溶性杂质含量的测定
GB/T 5534  动植物油脂 皂化值的测定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LS/T 6107  动植物油脂 酸值和酸度测定 自动滴定分析仪法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70 号（2023）
[bookmark: _Toc97192966][bookmark: _Toc155356335][bookmark: _Toc194395634][bookmark: _Toc200440685]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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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脂（粗脂）按照用途的不同可分为：
胆固醇类；
精制脂类。
[bookmark: _Toc200440687]技术要求
外观要求
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外观要求
	项目
	要求

	
	胆固醇类
	精制脂类

	性状
	粘稠半固体

	色泽
	棕褐色
	淡黄色至棕黄色，不允许显绿色

	杂质
	无明显颗粒状杂质



理化指标
胆固醇类
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胆固醇类羊毛脂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含量（折干）/％
	≥11.5

	水分/％
	≤3.0

	酸值
	符合标称值

	皂化值/（mgKOH/g）
	85～110



精制脂类
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精制脂类羊毛脂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小试前
	小试后

	酸值/（mgKOH/g）
	≤7.5
	≤1.0

	水分/％
	≤3.0
	≤3.0

	灰分/％
	符合标称值
	—

	色度
	—
	≤7.5

	熔点/℃
	—
	36～44

	收率/％
	—
	≥65



净含量
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bookmark: _Toc194395637][bookmark: _Toc200440688]试验方法
外观要求
取样品 20 g 置于干净、透明、无色的玻璃器皿中，目视观察其性状、色泽及杂质。
理化指标
含量

酸值
按 LS/T 6107 的规定进行。
皂化值
按 GB/T 5534 的规定进行。
水分
按如下步骤进行：
1. 取样品 10 g～20 g，称重记为；
1. 将样品置于已干燥的旋蒸瓶中，称重记为；
1. 在85 ℃水浴中用旋蒸仪真空旋蒸，蒸干为止，称重记为 ；
1. 按公式（1）记录水分:
	×100％	()
式中：
—水分，单位为％；
—样品称重，单位为 g；
—旋蒸前样品和旋蒸瓶的重量，单位为 g；
—旋蒸后样品和旋蒸瓶的重量，单位为 g。
灰分
按 GB 5009.4 的规定进行。
色度
样品先用 70 ℃～80 ℃ 的水完全融合，再用色度测定仪进行测定。
熔点
按 GB/T 12766 的规定进行。
收率
所用仪器包括：
1. 天平；
1. 双层玻璃反应釜；
1. 恒温水槽。
试验步骤如下：
1. 打开连接反应釜恒温槽，温度设定为 65 ℃；
1. 烘化样品，投料 200 g羊毛粗脂样品至玻璃反应釜；
1. 搅拌，转速调至 200～300转，加入磷酸0.3 g左右，控制羊毛脂的pH 在 4.5～5.0，反应时间为 20 min；
1. 恒温水槽的温度设定为 88 ℃ ，加入双氧水 20 ml，搅拌反应，转速调至400～500转，进行常压脱色1 h；
1. 反应釜接真空泵，转速调至200～300转，控制真空0.05 MPa，真空脱色1 h；
1. 加入双氧水 20 ml，搅拌反应，转速调至400～500转，进行常压脱色1 h；
1. 反应釜接真空泵，转速调至200～300转，控制真空0.05 MPa，真空脱色1 h；
1. 使用机械真空泵拉干30 min；
1. 恒温槽温度设施为 82 ℃，等温度降至82 ℃后，进行皂化步骤：取偏硅酸钠1.4g，加水 20 ml 溶解，加入反应釜中，配置35％异丙醇水溶液(35 m1异丙醇，65 ml热水)，加入反应釜,再加入氢氧化钠 2 g左右(根据羊毛脂精制酸值有所变动，一般在1.6 g～2.4 g范围内变动)，加入20 ml热水溶解，分次加入，试纸沾取少量皂化羊毛脂，检测pH值，控制 pH 在9～10之间，转速调至400～500转，反应时间控制在20 min；
1. 皂化 20 min后，关闭搅拌，静置分层，静置1 h，当能观察到非常明显的分层现象，分层界面清晰后，分出下层皂化液；分次用洗壶装去离水淋洗羊毛脂，直至下层水层无明显浑浊现象。(一般水洗3次，测pH为6～7)；
1. 水洗完成后，将恒温槽温度设置为88 ℃，配置30％异丙醇水溶液(42 m1异丙醇，98 ml水)，加入反应釜，开搅拌，转速调至50～60转，醇洗20 min后，关闭搅拌，静置 20 min 分出下层，用洗壶装去离子水淋洗羊毛脂一次分出下层；
1. 再用机械真空泵拉干60 min左右，待羊毛脂通透后，从底部放出羊毛脂；
1. 用天平称重，记为；
1. 按公式（2）计算收率γ：
		()
式中：
— 收率，单位为％；
—小试前样品重量单位为 g；
—小试后样品重量单位为 g。
净含量
按 JJF 1070 的规定进行。
[bookmark: _Toc194395638][bookmark: _Toc200440689]检验规则
组批
以同一配方、同一批次的产品作为同一组批。
抽样
每组批产品按检验需求随机抽取样品,但不少于 500 g。
出厂检验
每批产品出厂前应进行检验，检验合格方可出厂。
出厂检验项目为外观要求、水分、酸价。
型式检验
正常生产时，每年应进行一次型式检验；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1. 产品定型投产时；
1. 原料、工艺、设备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到产品的质量时；
1. 出厂检验的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1. 产品停产 6 个月以上重新恢复生产时。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文件第 5 章规定的所有项目。
判定规则
检验项目结果全部符合本文件要求，判为合格品。若有一项或一项以上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可以在同批产品中加倍抽样对不符合项进行复验。复验结果合格，则判为合格品；如复验结果中仍有一项或一项以上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要求，则判该批次为不合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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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
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包装
包装应完整、无破损、无污染。
包装材料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规定。
运输
产品运输工具应当清洁卫生。产品运输过程中应防雨、防潮、防晒、防污染。搬运装卸应小心轻放，避免破损污染。严禁与有毒、有害物质混装运输。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阴凉、干燥、避光的仓库中，不应与有害、有毒物品一同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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